现场踏勘确认书
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
本单位                 参与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挂牌的贵司所属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青春坊32幢1-3室、32幢2-2 室房屋5年租赁权活动，现委托（         ）同志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本公司于2025年   月   日，对杭州市拱墅区青春坊32幢1-3室、32幢2-2 室房屋的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。

本单位对房屋质量、附属设施设备、具体位置、出租面积、在用情况、产证情况、水电及物业费用收取等已进行了核对且予以确认，并完全接受现状。本单位确认贵司已履行告知义务，本单位已充分了解房屋的四至边界。本单位保证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不会就现场现状提出任何异议，自愿接受出租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，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。

意向受让方（踏勘人）：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人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

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一式两份。意向承租方赴现场踏勘后盖章签字；

意向承租方在递交承租申请时须向杭交所提交一份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作为报名先决条件。
